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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源依據：依健保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規定公告 

門診藥品部分負擔 

1. 計收方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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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 接受門診論病例計酬項目服務者、接受牙醫醫療服務者 

及持慢性病連續處方調劑者（應符合中央健保局規定之 

慢性病範圍，可連續調劑 2次以上，且每次在 28 天以上 

者「包括中醫」)，免收藥品部分負擔和掛號費。 

醫事室 97/03/01 

 99/01/19 修訂 

101/07/07 修訂 

 


